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五 試辦大陸船員群架暴動處理流程圖














管理員


通知安檢、警察單位、漁會





安檢單位





發生群架暴動








控制暴動現場


事故調查


責任歸屬





警察單位











實施隔離，維持秩序








協助實施隔離，維持秩序





漁會派員管控：一、通知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維持秩序


二、通知縣（市）政府，並由縣（市）政府告知農委會漁業署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